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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市建管〔2022〕103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2年
第二季度全市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层级监督检查的通知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在建工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要求，切实做好安全生产月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本系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年度工作部署，我局计划6月在全市开展2022年第二季度全市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层级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检查范围及方式
（1） 建筑市场行为、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保障农民工工资、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等方面检查。对全市在建的房建市政工程开展检查，重点督查公共建筑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商品住房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其中，市本级选取3个项目，各县（区）至少选取2个项目，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检查，至少有1个政府投资工程。
（2） 建设工程招投标专项治理检查。检查2012年11月以来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建市政工程项目，重点检查正在进行公开招标的房建市政工程项目。市本级抽查2个工程项目，在县（市、区）抽查1-2个工程项目，其中1个为当地自查过的项目。
（3） 检查方式。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抽查工程将从工程项目一览表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或采用“扫马路”形式抽取受检工程。原则上两种方式抽取的工程数量各占50%。
2、 检查内容
（一）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落实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做到应检尽检、应种尽种；落实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办公区1个出入口，专人测温、登记，核对人员“健康码”、佩戴口罩情况；卫生防疫用品配备，卫生清洁、消杀通风情况。
（二）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监理、检测等各方责任主体及注册执业人员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范市场行为，落实工程实体质量、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文明施工、疫情防控等主体责任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资格证书真实性情况；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含分包、劳务单位）招投标程序、合同管理、工程款支付、劳务工资发放、管理人员社保、大宗材料采购等关键环节、重要制度落实情况。
（三）各县（区）推进城市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尤其是深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工程、暗挖工程以及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排查整治情况。
（四）贯彻落实《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2年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钦市建管〔2022〕68号）精神，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五）各县（区）贯彻落实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进一步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的通知》要求，加快健全手册体系，指导企业编制企业版手册，加强手册的示范引领和宣传力度，强化手册督促落实，着力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深化违规使用海砂专项整治，强化监督抽测，及时处理工程质量投诉，加强工程质量监管等工作情况。
（六）各县（区）加强房建市政工程招投标监管，实施施工、监理、检测电子化招投标，推进远程异地评标，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城管监督执法部门联动，强化“三包一靠”建筑市场违法行为查处等工作情况。
（七）各县（区）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推进“桂建通”平台使用，在建项目落实《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全面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钦市建管〔2022〕25号）情况。
    （八）中心城区范围内建筑工地落实市创文办及我局关于绿色围挡的要求，遵循“绿色、安全、美观、实用”的原则，设置“讲文明树新风”“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等公益广告情况。
三、检查分组
成立专项检查组，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军担任检查组组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副科长古雅宇、市质安监站负责人陆辉毅任小组长，检查行程由各小组自行安排。
（一）第一小组
小组长：古雅宇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副科长
联络员：韦金余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工作人员
成  员：施庆扬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工作人员
检查专家3名，其中起重机械专家1名。
    检查范围：市本级、钦南区、自贸区钦州港片区
（2） 第二小组
小组长：陆辉毅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负责人
联络员：梁  斌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一级科员
成  员：张  缘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工作人员
检查专家3名，其中起重机械专家1名。
检查范围：灵山县、浦北县、钦北区
四、检查程序
（一）现场检查。检查组到项目现场进行检查，工程建设单位代表；施工项目部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检）员、安全员、取样员以及监理项目部的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见证监理员；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公司质量安全部门的管理人员应进入施工现场各司其职，并配合参加检查组的项目现场检查工作。
（二）检查反馈。检查结束后，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项目进行现场反馈，反馈的内容包括人员履职情况、资料收集和整理情况以及工程现场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等。
（三）发出整改建议书。检查组记录被检查单位和项目的相关管理人员履职情况，并现场发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停工）整改建议书。
5、 工作要求
（一）请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6月21日前提供在建项目一览表，并在检查当日提供书面汇报材料及佐证材料。
（二）请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知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相关人员到场配合检查，并按检查用表准备相关资料。
（三）处置标准应严格执行《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厅本级建筑市场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执法检查处置标准（试行）的通知》（桂建管〔2016〕17号）的有关要求。
（四）对于认为需要实施安全生产动态扣分或立案查处的工程，检查组可在整改建议书中要求当地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或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五）整改单位提交整改回复资料报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市质安监站审查，审查合格由审查人签字确认并盖章，整改资料一式3份（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1份，市质安监站1份，整改单位1份）。
六、检查结果处理
对于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失控的地区和工程，将按照“严管重罚、惩防并举”总体要求，列入“严管地区”和“严管工程”；对于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工程，将按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执业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并列入诚信企业“黑名单”。
以上未尽事宜，可详询本次检查工作联系人：梁斌，联系电话：0777-2862080。

附件：检查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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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质安监站，本局质安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6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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